关于《桦南县地震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现将《桦南县地震应急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预案》）起草说明如下：
一、编制背景和必要性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地震应急工作最新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健全我县抗震救灾组织指挥体系，规范应急响应程序，提升地震灾害综合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
我县地处东北地区地震监测防御区域，具备少震而非弱震特点，原有地震应急预案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、新体制、新机制的工作要求。修订完善县级地震应急预案，既是衔接《国家地震应急预案》《黑龙江省地震应急预案》《佳木斯市地震应急预案》的刚性要求，也是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、明晰部门职责、强化基层应急能力的现实需要，对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二、编制依据
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黑龙江省防震减灾条例》《黑龙江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黑龙江省地震应急预案》《佳木斯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《桦南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结合我县应急管理体制改革成果、应急资源现状及防灾减灾实际编制。
三、起草过程
启动编制：组织专人对照国家、省、市最新预案框架，结合我县机构改革后部门职能调整，启动预案修订工作。
调研梳理：梳理全县应急指挥体系、救援力量、物资保障、灾害风险等情况，明确预案结构、职责分工和处置流程。
征求意见：向县直相关单位、各乡镇、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、曙光农场有限公司征求意见，吸纳合理建议并修改完善。
审核完善：完成内部合法性、合规性、操作性审核，形成目前的征求意见稿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预案》共8章、43条，同步配套12个专项工作组职责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总则：明确总体要求、编制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地震灾害分级标准。
组织体系：设立县抗震救灾指挥部、现场指挥机构、乡镇（场）抗震救灾指挥机构，明确人员组成与主要职责。
监测报告：规范地震监测预报、震情速报、灾情报告流程和报送要求。
应急响应：划分一级至四级应急响应，明确启动条件、指挥权限、县级与乡级处置措施、响应调整与响应结束程序。
处置措施：细化人员搜救、医疗防疫、群众安置、基础设施抢修、次生灾害防范、社会治安维护、信息发布等 12 项核心举措。
恢复重建：明确灾害调查评估、恢复重建规划编制、分级组织实施等工作要求。
保障措施：从人力、指挥平台、物资、资金、避难场所、基础设施、宣传培训演练 7 个方面强化支撑保障。
其他地震事件应急：对强有感地震、地震传言、县外地震影响等特殊情形作出应对安排。
附则：明确责任奖惩、预案管理更新、监督检查、实施时间等内容。
五、需要说明的重点问题
坚持生命至上：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，降低灾害分级伤亡门槛，落实 “3 个统一、4 个快速” 要求。
健全指挥联动：构建县、乡（镇、场）、现场三级指挥体系，实现上下贯通、军地协同、部门联动。
优化响应机制：以震级快速初判为主、灾损评估为辅，实行四级响应闭环管理，可提级响应、精准处置。
突出实战实用：聚焦“断路、断网、断电”等关键问题，强化基础设施抢修抢通和极端情况下应急通信、电力、交通托底保障。
贴合县域实际：兼顾乡镇、林业局、农场协同应对，完善有感地震、舆情应对、域外波及等场景处置，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明确实施期限：依据有关规定，《预案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10年。
六、征求意见采纳情况
《预案》征求意见期间，各单位均无修改意见，相关意见已全部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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